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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445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鑒於職能治療師依現行法規執行相關

業務，必須由醫師開具之職能治療診斷、照會或醫囑後方能

執行。為使職能治療師之專業服務符合國人所需，協助生理

、心理、發展障礙或社會功能上存有障礙及需要之人，使其

於日常生活之活動能獲得最大之獨立與自主性。爰擬具「職

能治療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職能治療師法於 1997 年制定，在醫療模式背景下，以疾病治療為主要目的，故職能治療師

法第十二條中所制定之業務項目皆需醫師之診斷、照會或醫囑始能為之。惟職能治療專業

之服務項目除傳統醫療領域外，早已將服務對象拓及非以治療疾病為目的之服務。 

二、過往職能治療師僅限於輔助醫師，隨著時代的變遷，現職能治療師之服務場域已不僅限於

醫院，例如，長照服務項目中居家復能服務、輔具使用評估、居家無障礙環境評估、預防

及延緩失能服務等，皆需由職能治療師來執行，現今法令顯已不合時宜。 

三、為提升國民健康，增進民眾福祉，爰提案修正第九條執業場所包含主管機關認可得聘請職

能治療師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教育機構、體育團體、事業單位等機構為之，以符實務現

況；修正第十二條條文增列但非以疾病治療為目的，不在此限，以符合民眾需求，提升接

受專業服務之可近性；修正第十九條第二項申請設立職能治療所之職能治療師，須在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執業場所執行業務二年以上，始得為之；其餘條文，配合實務狀況，酌做

文字修正。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張其祿 邱臣遠 

吳欣盈 陳琬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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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職能治療師執業以一

處為限。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處所間之支援或經事先

報准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職能治療師執業以一

處為限。但機構間之支援或

經事先報准者，不在此限。 

依衛生福利部民國 109 年 8 月

3 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3917

號函，職能治療師得辦理執業

登記之處已不限於機構，配合

其意旨修正本條文字內容。 

第十二條 職能治療師業務如

下： 

一、職能治療評估。 

二、作業治療。 

三、產業治療。 

四、娛樂治療。 

五、感覺統合治療。 

六、人造肢體使用之訓練及

指導。 

七、副木及功能性輔具之設

計、製作、使用訓練及指

導。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職能治療業務。 

職能治療師執行業務，

應依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

或醫囑為之，但非以疾病治

療為目的，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職能治療師業務如

下： 

一、職能治療評估。 

二、作業治療。 

三、產業治療。 

四、娛樂治療。 

五、感覺統合治療。 

六、人造肢體使用之訓練及

指導。 

七、副木及功能性輔具之設

計、製作、使用訓練及指

導。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職能治療業務。 

職能治療師執行業務，

應依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

或醫囑為之。 

一、考量第一項第一款「職能

治療評估」為職能治療師之

核心業務，另第六款至第八

款業務與治療疾病無關，上

述各款宜由職能治療師獨立

執行該等業務，爰修正第二

項前段，定明職能治療師應

依據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

或醫囑為之業務範圍，限於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業

務。 

二、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發展情勢，現除醫師外各

類醫事人員亦應有執行遠距

業務之需，為使相關規定於

法有據，由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執行規範，使職能治療專

業依其規範辦理。 

第十九條 職能治療所之設立

，應以職能治療師為申請人

，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

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 

前項申請設立職能治療

所之職能治療師，須在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執行業

務二年以上，始得為之。 

職能治療所設置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執行業務年資之

採計，以領有職能治療師證

書並依法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執業登記者

第十九條 職能治療所之設立

，應以職能治療師為申請

人，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

記，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

之。 

前項申請設立職能治療

所之職能治療師，須在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

執行業務二年以上，始得

為之。 

職能治療所設置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執行業務年資之

採計，以領有職能治療師證

因應社會高度發展，國人生活

型態以及追求健康方式改變，

職能治療師服務範疇已不侷限

於醫療體系，執業處所包含主

管機關認可「得」聘請職能治

療師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教

育機構、執業重建機構、事業

單位等各處所。爰此，為符合

實務之現況，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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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但於本法公布施行前

已執行業務者，其實際服務

年資得併予採計。 

書並依法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執業登記者

為限。但於本法公布施行前

已執行業務者，其實際服務

年資得併予採計。 

第二十二條 職能治療所停業

、歇業或其登記事項變更時

，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

日內，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

關備查。 

職能治療所辦理停業或

歇業時，應以書面通知執業

登記於該所之職能治療人員

辦理停業或歇業。 

職能治療所遷移或復業

者，準用關於設立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職能治療所停業

、歇業或其登記事項變更時

，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

日內，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

關備查。 

職能治療所遷移或復業

者，準用關於設立之規定。 

一、為避免機構辦理停業或歇

業時，僅負責人辦理開業執

照及執業執照繳銷，而其他

執業登記於該所之人員，或

於育嬰留職，或其他原因於

停業期間不知執業登記處所

歇業狀態下，未進行執業執

照繳銷之辦理，以致受罰。 

二、爰此，增列第二項條文，

要求職能治療所於辦理停業

或歇業時，應以書面通知執

業登記於該所之職能治療人

員辦理停業或歇業。 

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

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十條規定或未符合依

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之標準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規定或未符合

依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之標

準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

，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停業處分。 

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二十三條至第

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三十條規定或未符合

依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之標

準者，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

條規定或未符合依第十九條

第三項所定之標準者，除依

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

處分。 

配合第二十二條條文酌予修正

。 

第五十六條之一 （刪除） 第五十六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

國九十六年一月五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已立案之職能治

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自

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四年內

，依本法規定完成改組；已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

與組織之調整，安排原臺灣

省職能治療師公會過渡所設

。 

三、現原臺灣省職能治療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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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之省職能治療師公會及

省職能治療生公會，應併辦

理解散。 

會已順利過渡，故刪除。 

第五十八條 （刪除） 第五十八條 本法公布施行前

曾在醫療機構從事職能治療

業務滿三年，並具專科以上

學校畢業資格，經中央主管

機關審查合格者，得應職能

治療師特種考試。 

本法公布施行前曾在醫

療機構從事職能治療業務滿

三年，並具高中、高職畢業

資格，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者，得應職能治療生特

種考試。 

前二項特種考試，於本

法公布施行後五年內舉辦三

次為限。 

一、本條刪除。 

二、職能治療師法民國 86 年

制定時，為使當時非職能治

療相關系科畢業而從事職能

治療業務工作者，得應職能

治療師、生特種考試，以取

得合法資格，爰訂定之。 

三、惟其明定之施行時程早已

完結，本條顯已不合時宜，

故刪除。 

第六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第六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但第四十一條於本法公

布日起五年後施行。 

本條原定第四十一條於公布日

起五年後施行，係配合該法第

五十八條規定公布施行後五年

內舉辦三次特種考試，顯已不

合時宜，爰作文字修正。 

 

 


